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浑南市监工商〔2020〕056号


当事人： 沈阳劲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沈阳劲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210114MA0TQEBQ6J。      

住所（住址）：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全运路109-1号（109-1号）2层247-13766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沈研                     

 2020年6月20日，我局接到全国12315平台《举报单》，举报沈阳劲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阿里巴巴上经营的网店中销售的产品“久将劲能喷雾剂”，举报称该产品网页描述中标注“持久”，但没有材料证明该产品使用后可以持久，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020年6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沈阳劲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经登录该公司在阿里巴巴上经营的网店，在商品的宣传介绍中有：“持久”的字样。丹该公司无法当场提供能证明该产品持久的证明材料。2020年6月23日，我局依法对该公司下达了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在限期内提供能证明该产品持久的证明材料。2020年6月29日，限期届满，该公司仍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我局依法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于6月30日报请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2020年7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沈阳劲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玉发进行了询问。
2020年7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沈阳劲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登录其在阿里巴巴上经营的网店，该公司已将相关广告修改，违法行为已经改正。执法人员首次对其进行现场检查之后，该公司对上述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告内容进行了修改，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改正。  

调查认定的事实： 经调查，沈阳劲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在其阿里巴巴网店中发布广告。广告费用为阿里巴巴平台诚信通服务费：6688元，当事人共计在平台上发布二十五条商品广告，每条广告费用平均为：267.52元。广告内容为：“持久”，但当事人无法提供能证明该产品使用后持久的证明材料。违法事实清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全国12315平台《举报单》1份 ，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 《现场笔录》2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整改复核的情况。 

3. 《询问笔录》1份 ，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当事人涉嫌违法的情况。 

4. 该公司在阿里巴巴所经营的网店中刊登的广告截屏图片1张 ，证明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发布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事实。 

5. 该公司在阿里巴巴所经营的网店（修改后）截屏图片1张，证明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6.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 

7.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 

8. 《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下达责令整改。 

9.该公司在阿里巴巴平台发布的广告内容资料1份，证明当事人在阿里巴巴平台发布的广告条数。

10.该公司与阿里巴巴平台签订的合同及票据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所花费的广告费用。

11.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该公司代理人办理相关事宜的权限。
案件性质： 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涉嫌构成发布虚假广告。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广告费用为267.52元，符合《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类自由裁量权基准表》序号285：“一般情况：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按下列情形处罚：一、广告费可计算的：1．广告费用三万元以下的，处以广告费用三倍的罚款；”规定的情形。

当事人违法行为轻微，且及时纠正，主动减轻后果，符合《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工商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第（二）项“违法行为轻微，并主动减轻危害后果的；”的规定。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之规定，责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

按照《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类自由裁量权基准表》，序号：285“广告费用可计算的：（一）一般情形：1．广告费用三万元以下的，处以广告费用三倍的罚款；”之规定，建议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以广告费用三倍的罚款，罚款802.56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纳至我局的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帐户名称：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非税收入收缴专户，帐号：0360030141900000068-71，开户行：盛京银行沈阳自贸区支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内依法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 9 月 4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